附件4：

关于“危险源动态管理”说明

根据工信部《通则》第二十二条“企业应加强危险源动态管理”，特对“危险源动态管理”说明如下：

一、危险源动态管理定义

加强管理和控制因生产工艺、生产与运输设备、生产车间原材料与在制品数量、仓储材料与制品数量、岗位人员（包括人员情绪变化）、环境状况等发生变化而有可能出现的新的危险源因素。
二、危险源动态管理内容

危险源动态管理内容主要包括：危险源识别、安全风险评价、控制措施、定期检测和检查、制定应急预案、登记建档等。 

危险源识别：各企业划分生产经营工序，主要依据安全风险评价报告的危险因素分析和多年的生产经营实际经验制定出各工序危险因素。

安全风险评价：根据各工序危险因素发生的概率及可能造成的后果，依据危害程度设置危险等级。

控制措施：根据各工序危险因素产生的原因制定出相应的控制措施。

定期检测和检查：生产工艺、生产与运输设备、生产车间原材料与在制品数量、仓储材料与制品数量、岗位人员（包括人员情绪变化）、环境状况等应定期检测和检查并填写相应的检查表。危险源动态管理检查表内容应包括作业地点、可能发生的危险源、可导致的后果、危险源等级、控制措施、危险源防控责任人、检查情况。

此次标准化建设自评与评审工作，涉及“危险源动态管理”内容仅对各企业危险源识别进行考核，其余各项要求各企业在年内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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